
浙江联通工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同时加强工会固定资

产管理，保证固定资产安全、完整和合理使用，充分发挥其

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会会计制度》

等法律法规和上级工会的规定，结合我公司目前工会工作的

实际，制定工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第二条 工会固定资产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

工负责、责任到人、物尽其用”的管理原则。各级工会的法

人代表对所管理的工会固定资产负有法律责任。 

第三条 工会固定资产是指工会组织依法占有、使用的

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均应纳入固

定资产，由专人管理。工会固定资产主要用于开展职工活动，

发展工会事业，保障工会建设。 

第四条 凡一般设备单价在 10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价

在 1500 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为固定资产。单

价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财

产，按固定资产管理。对于购置、自制、接受捐赠和调拨的

财产，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应列为固定资产。 

第五条 购置固定资产应根据批准的年度预算执行，执

行中要提交书面申请，经工会主席批准后方可购置。年初无

预算而临时急需的资产，由工会与工会财务部门共同研究，



专用设备和大型贵重设备经工会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后方

可购买，并列入当年追加预算。 

    第六条工会负责固定资产购置工作，大宗物资购置必须

实行货比三家。购买时，原则上应由两人以上负责购置。 

第七条 工会固定资产按原值入账，不计提折旧。购入、

有偿调入、自制、自建的固定资产，按实际发生的支出计价；

改建、扩建的固定资产，按发生的支出减去变价收入后的净

支出增加账面价值；接受捐赠、赞助、奖励而无偿调入的固

定资产，按交接清单、发票等凭证记账，或按同类固定资产

的市场价格记账，接收费用应计入账面价值；盘盈的固定资

产，按重置完全价值入账；购置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差旅

费，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第八条 固定资产购置后，必须由资产管理员进行验收，

并根据发票填“入库单”一式二联，一联由资产管理人员留

存入账，另一联及发票送会计报销登账。 

第九条 工会固定资产资产管理员职责：按照本办法，

管理本级工会固定资产；负责固定资产的验收入库、登记保

管、领用发出、维修保养等具体事务；负责办理本级固定资

产变更、调拨、报废的申报手续；负责上报（公司工会）固

定资产变动情况；负责管理固定资产相关资料。 

第十条 固定资产调拨的管理：公司工会负责工会之间

的固定资产调拨审批。由调出工会固定资产管理员填写固定



资产调拨单，分别经调出/调入工会主席审批同意后报公司

工会审批（公司工会向各单位工会调拨的固定资产除外），

调拨手续审批通过后，方可变动固定资产。同时，调出/调

入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员变更固定资产清册相关内容；会计做

相应固定资产（固定基金）的增减。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的报废申请与审批：固定资产报废

由固定资产使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说明报废理由，并填写

报废申请表。如固定资产非正常情况下损失还要提交情况说

明及对责任人的处理情况报告。先由工会财务审核相关原始

单据，提出意见，再由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批并盖章，工会委

员会审批并盖章，最后根据报批件和有关资料办理固定资产

报废手续。 

第十二条 工会固定资产每年必须全面清查盘点一次，

查明固定资产的实有数与固定资产清册和卡片是否相符，固

定资产的保管、使用、维修情况是否正常。盘点人要及时填

写盘点表和盘点报告，留存备查。 

第十三条 要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登记制度。所有的

固定资产都应登记入账，填制实物登记卡片，财产物品要贴

标签，标明其名称、编号、规格、保管部门、使用日期及放

置地点；做到账实相符、账卡相符。对大型、贵重、精密的

仪器、设备要按台（件）建立技术档案。定期检查、维修、

养护，提高设备利用率。 



第十四条 要建立健全资产损坏、损失、赔偿制度。资

产使用部门要爱护公共财产，认真搞好财产保管和养护工作，

对因管理不善或失职而造成的财产丢失、损坏和浪费的，应

追究管理、使用人员责任，区别情况作出处理，由过失人予

以部分或全部负赔偿。 

    第十五条 外单位或本单位职工因工作需要临时借用工

会资产的，要经工会主席审批，并办理借用手续，在规定的

时间内归还，如有损坏或丢失，应按规定赔偿。 

    第十六条 工会组织撤消，其固定资产交上级工会：工

会组织合并，其固定资产交合并后的工会；不得擅自处理和

私分。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